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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兴安盟审计局行政强制措施程序流程图

事项名称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三十四条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封存有关资料

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。

实施前向盟审计局主要负责人批准报告并经批准（发

出封存通知书）

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

出示执法身份证件

通知当事人到场

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签名；当事人不到场的，由见

证人签名

其他程序

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权利、救济（实施强

制措施通知书和清单）。

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制作现场笔录

说明：根据审计法实施条例的规定，封存的期限为 7 日以内；有特殊情况

需要延长的，经审计机关负责人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）批准，可

以适当延长，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 7日。


